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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林介文 (上诉人 ) 

刑事上诉案件 2019 年第 246 号； [2020] HKCA 624 

 

裁决     ：驳回就刑罚提出的上诉  

聆讯日期    ：2020 年 7 月 9 日  

判决日期    ：2020 年 7 月 9 日  

宣布裁决理由日期  ：2020 年 7 月 27 日  

 

背景  

1. 上诉人透过“援交”安排与 18 岁少女 X 见面。在时钟酒店里，X 应上

诉人要求为他口交。其间，上诉人突然声称是警方代理并要求 X 与他性

交，而且过程必须录像。上诉人拒绝让 X 离开或穿回衣服。X 感到受其

言词威胁及恐吓，因此才与上诉人性交，并非出于自愿。上诉人并无使

用安全套。  

2. 上诉人原本被控一项强奸罪。交付审判前，上诉人提出承认违反《刑事

罪行条例》(第 200 章 )第 119(1)条以威胁手段促致他人作非法性行为的

控罪。该建议数度被控方拒绝。上诉人从未向交付审判的裁判官或原审

法官表明此意。此外，上诉人更指示其律师，在审讯时要以已取得 X 同

意及 X 的可信程度作为争议点。审讯在原讼法庭展开后，上诉人再度提

出该建议，最终获控方接纳。  

3. 判刑法官以六年半为量刑起点，但仅就上诉人认罪扣减 20%刑期。上诉

人因此被判处监禁五年两个月。  

争议点  

4. 是次上诉的争议点是上诉人应否仍有权因认罪而获足三分一的刑期扣

减。  

律政司就法院的裁定的摘要  

( 法 庭 的 判 决 全 文 ( 只 有 英 文 版 ) 载 于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

ame.jsp?DIS=129690&QS=%2B&TP=JU) 

5. 审讯开始时，法庭知会各方其对量刑起点的初步看法。法庭认为，鉴于

本案涉及加重刑罚的因素，量刑起点应为监禁七年，又因为上诉人不久

前才因干犯同类强奸罪行被定罪，量刑起点应适当地提高。法庭认为加

刑一年与其实质罪行相称，因此假如经审讯后定罪理应判处监禁八年。

(第 17 及 18 段 )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9690&QS=%2B&TP=JU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9690&QS=%2B&TP=JU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9690&QS=%2B&TP=JU&ILAN=sc
https://legalref.judiciary.hk/lrs/common/search/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jsp?DIS=129690&QS=%2B&TP=JU&ILAN=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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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法庭如同意上诉人的陈词，即应因认罪而获扣减足三分一刑期，便须重

新判刑。但是，如按照加至八年的量刑起点计算，最终刑期便会是监禁

五年四个月。上诉人的律师通知法庭，在把上述情况告知上诉人后，已

获上诉人指示撤回就刑罚提出的上诉。 (第 19 至 21 段 ) 

7. 法庭又认为有需要就下述情况，补充香港特别行政区  诉  吴文南  [2016] 

5 HKLRD 1 案所述的原则。有关情况是被告人及早提出承认较轻罪名或

交替控罪但不获控方接纳，而有关认罪与陪审团的最终裁决相符或其后

获控方接纳。 (第 22 段 ) 

8. 扼要而言，法庭进一步阐述的原则如下：  

 (1) 被告人如欲承认较轻或交替控罪，必须在法庭及记录上清晰明确

地陈述其立场，不论是在法庭记录上正式承认拟议控罪，还是在法

庭记录上正式陈述其意向及认罪建议的基础； (第 53 段 ) 

 (2) 辩方须在余下的法律程序依循所述立场；以及 (第 54 段 ) 

 (3) 应用吴文南案阐述的原则，扣减刑期的幅度视乎有关认罪建议在

何阶段清晰明确地记载在法庭记录上。 (第 56 段 ) 

9. 不过，如被告人基于某些原因没有在法庭及记录上清晰明确地陈述其立

场，法庭须考虑该些理由是否充分，而举证责任完全在寻求扣减刑期的

被告人，他有责任证明已清晰明确地提出有关认罪及认罪的基础；并已

在余下的法律程序依循该立场。 (第 55 段 ) 

10. 再者，由于干犯误杀罪的方式众多，法庭特别提及谋杀案被告人提出以

误杀作为交替控罪的情况。如被告人寻求扣减若干刑期，其认罪及认罪

基础须在法庭席前以清晰明确的方式正式提出，并记录在案。倘陪审团

基于某基础而作出误杀裁决，律师单单告知法庭在审讯前的讨论中曾向

控方提出承认误杀但不获接纳，是不足够的。即使裁决与被告人提出的

认罪立场相符，被告人也须提出充分理由解释为何认罪没有记录在案，

并证明辩方在余下的审讯依循该立场行事。 (第  57 及 58 段 ) 

 

 

律政司  

刑事检控科  

2020 年 7 月  


